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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警讯·聚焦

在你心里，青春，该是什么模样？从未忘记初入世

事的心怀大志，那不断追寻的英雄梦，那流淌在心中的

热血，让一群青年带着炙热的青春，走上了一条铺满藏

蓝色的路。

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新时代青年寄语的厚望，激励引导广大公安青年积极

投身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近日，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丽水市公安局、共青

团丽水市委联合组织开展首届“丽警·青年榜样”系列

推选宣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推荐要求：
全市在编在职且年龄35周岁以下（即1987年10月

1日后出生）的青年民警、警务辅助人员。

“丽警·青年榜样”要表现一贯优秀，特别是在党的二

十大安保工作中全力以赴、表现突出；围绕“公安大脑”建

设，在改革发展攻坚中担当重任、实干创新；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冲锋在前、主动作为以及在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化解重大社会风险、加强公共安全治理工作及其他急

难险重任务中主动担当，创新经验做法，长期在人民群众

和公安系统中有良好口碑，无违法违纪问题。

活动过程：
即日起，全市启动首届“丽警·青年榜样”系列推选

宣传活动，全面掀起寻找榜样、争当榜样的活动热潮。

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团市委牵头集成宣传资源，利

用“丽水公安”“青春丽水”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处

州晚报·瓯江警讯》等政务媒体平台同步开设“丽警·青

年榜样”专栏专题，通过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多种方式

持续讲好榜样故事，营造浓厚氛围。活动将持续至明

年5月份，共推选首届“丽警·青年榜样”10名左右。届

时将向社会公布推选结果，举办发布仪式。

参与方式：
本次活动采取自下而上，分阶段推荐、逐级遴选的

方式进行，通过组织推荐，以及媒体、群众推荐的方式

拟定候选对象，每月评出“丽警·青年榜样”月度候选人

进行宣传展示。

欢迎大家推荐身边的丽警青年榜样，通过私信“丽

水公安”微信公众号或发送邮箱414244561@qq.com，提

供推荐对象的名字、推荐理由，及您的联系方式，或通

过照片、视频（图片 JPG 格式，不超过 50MB；视频格式

MP4，不超过200MB）等形式提供活动素材。

您身边有这样的丽警青年榜样吗？

等你来推荐！


